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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

我院根据国家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主要为辖区

内的居民开展基本医疗及 13 项公共卫生服务工作。

二、机构设置

我中心设有：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内科、外科； 妇科专业、

妇女保健科、儿科、儿童保健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心电诊

断专业、中医科、内科专业；办公室、财务科及配合公卫工作的相关科

室。

三、部门预算基本情况

我院现有财政供养人口 54 人，其中在职人员 22 人，退休人员

22人，外聘人员 10 人。



第二部分 2024 年度部门预算表

一、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三、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四、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六、部门收支总表

七、部门收入总表

八、部门支出总表



九、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第三部分 2024年度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4 年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院 2024 年预算收入 747.35 万元，其中，本年财政拨款收入

508.92 万元，事业收入 238.43 万元。2023 年预算收入为 604 万元，本

年预算收入比上年增加 143.35 万元，主要是新增人员经费和项目预算收

入。本院 2024 年预算支出 747.35 万元，2023年预算支出为 604 万元，

本年预算支出比上年增加 143.35 万元，主要是新增人员经费及项目预算

支出。

二、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本院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508.92 万元， 2023年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为 420.6 万元，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上年增加

88.32 万元，主要是本年人员经费和项目经费预算增加。

三、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

本院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为 508.92 万元，2023 年一般公

共预算基本支出为 420.6 万元，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上年增加

88.32 万元。主要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

庭补助支出、项目支出。

1、工资福利支出：363.93万元，其中：基本工资 141.23 万元，

津贴补贴 43.56 万元、奖金 42.3 万元、职工食堂伙食补助费 13 万

元、家庭医生绩效奖金 11.84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 21.96 万元、职业年金缴费 12.20 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6.47 万元、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7.20 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34 万元、住房公积金 22.27 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29.56 万元。

2、商品和服务支出 43.84 万元，其中：办公经费 2.09 万元、印

刷费 2.70 万元、手续费 0.45 万元、电费 5.85 万元、邮电费 0.9 万

元、取暖费 4.05 万元、维修（护）费 4.05 万元、专用材料费 10.92

万元、劳务费 6.20 万元、工会经费 4.18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

1.68 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0.77 万元。

3、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37.62 万元，其中退休费 35.87 万元、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75 万元。

4、项目支出 64.53 万元，村卫生室、村医经费 59.06 万元、永春房

屋维修 4.70 万元、电子票据改革 0.77 万元。

四、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我院 2024 年“三公”经费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数为 2.4

万元，与 2023 年预算相比增加 0.4 万元。

1、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与 2023 年预算无增减。

2、公务接待费 0 万元，与 2023 年预算无增减。

3、公务用车费 2.4 万元，与 2023 年预算增加 0.4 万元，同比上涨

20%。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与2023年预算数相比减少了0万元，主

要是：按照中央及和地方关于厉行节约、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

众“八项规定”等有关要求，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



五、2024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院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六、2024 年部门收支总表情况

本院 2024 年预算总收入 747.35 万元，比上年增加 143.35 万元。

其中本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508.92 万元，比上年增加 88.32 万

元；2024 年事业收入 238.43 万元，比上年增加 55.03 万元；2024

年预算总支出 747.35 万元，比上年增加 143.35万元。

七、2024 年部门收入总表情况

本院 2024 年总收入 747.35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 508.92 万元，本级财政拨款 390.52 万元，省市专项 118.40 万元，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238.43 万元。

八、2024 年部门支出总表情况

本院 2024 年总支出 747.35 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基本支出

722.61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24.74 万元。

九、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24年朝阳区永春镇卫生院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十、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4年朝阳区永春镇卫生院无政府采购支出

十一、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2024年朝阳区永春镇卫生院共有车辆 1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

车 1 辆。长岭子村所房屋面积 123.22 平方米，其中计价房屋面积

123.22 平方米，价值 32 万元。预防接种门诊专用房屋面积 156.77



平方米，其中计价房屋面积 156.77 平方米，价值 27.7 万元。

十二、预算绩效情况

2024年朝阳区永春镇卫生院实行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项目 3 个，

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64.53 万元。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

的收入等。

（三）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

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四）住房公积金：指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按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

的住房公积金。

（五）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

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六）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

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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